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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校友總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壹、日程表 

日期：106年 7月 15日(星期六) 地點：母校民生校區五育樓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地點 備註 

9:00 

│ 

10:00 
報到 ─ 

五育樓 

一樓玄關 
 

10:00 

│ 

12:00 

會 

員 

大 
會 

主席致詞 

10:00-10:10 

蔡東源 

代理理事長 

五育樓 

四樓 

第 3會議室 

 

校長致詞 

10:10-10:30 

古源光 

校長 
 

會務報告 

10:30-10:40 

吳茉朱 

秘書長 
 

第四屆理監事選舉 

10:40-11:00 

吳茉朱 

秘書長 

投票完畢
移至第 2會
議室進行
開票作業 

提案討論及臨時動議 

11:00-11:20 

蔡東源 

代理理事長 
 

許仁豪中醫師健康講座 

11:20-12:00 

蔡東源 

代理理事長 

63級校友、 
104 年傑出
校友 

12:00 

│ 

12:15 

第四屆理監事 

暨全體會員合影 

吳茉朱 

秘書長 

五育樓 

1樓玄關 
 

12:15 

│ 

14:00 

會員聯誼餐敘 
蔡東源 

代理理事長 
學生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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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三屆理、監事名單（任期 103.6-106.6） 

（一）理事名單 

編號 級數 姓名 性別 備註 

1 37 陳國華 男  

2 39 何文杞 男  

3 41,80,100碩 劉祿德 男  

4 41 蔡吉雄 男  

5 44 陸任富 男 常務理事 

6 45 張耀星 男  

7 47 蘇吉雄 男  

8 48 陳哲男 男 理事長 

9 48 尤秋田 男  

10 48 許明得 男  

11 52 陸又新 女 常務理事 

12 62 曾麗華 女 常務理事 

13 62 江文吉 男  

14 65 劉明宗 男 常務理事 

15 68 蔡東源 男 常務理事 

16 68 方春意 男  

17 68 林月盛 男  

18 74 張瑞菊 女  

19 74 蔡俊傑 男 常務理事(106.02.16 仙逝) 

20 83 侯雅齡 女  

21 96碩 李清聖 男  

（二）監事名單 

編號 級數 姓名 性別 備註 

1 42 熊潤珍 女  

2 49 伍和俊 男 常務監事 

3 49 李燕妹 女  

4 53 黃昭成 男  

5 88碩 趙康伶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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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立屏東大學校友總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6年 7月 15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二、地點：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五育樓四樓第三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應出席 447名，實際出席 225人 

              (親自出席 140人，委託出席 85人) 

四、缺席人員：222人 

五、列席人員：母校劉英偉副校長 

六、主席：蔡東源代理理事長 

七、主席致詞 

母校劉英偉副校長、陳道南榮譽理事長、今年高齡 92歲的龔榮熙

學長、伍和俊常務監事、台南地區校友會蔡議員、台北地區校友會召

集人蔡素惠校長，以及各理監事，各位會員大家早安，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會員在如此炎熱的夏日撥冗參與本次會員大會。

今日是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也就是說，我們第三屆的任期及相關

活動都已完成任務，在此，感謝各位會員及母校的支持與協助！ 

今天要進行第四屆理監事改選活動，目前校友總會的會員包含原

屏教大及屏商校友，請各位會員多多支持原屏商院的推薦候選人員。 

最後，特別感謝母校對校友總會的支持與協助，以及所有會員今

日的蒞臨，因為有了您們的力量，讓本會得以更加成長茁壯。 

八、來賓介紹（含各系友會代表） 

    （一）台南地區校友分會代表－蔡玉枝 理事長 

  （二）臺北地區校友分會代表－蔡素惠 校長 

  （三）高雄地區校友分會代表－熊治剛 總幹事 

  （四）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系友會代表－黃莉卉校友 

  以上感謝各校友分會及系友會的支持，參與我們此次盛會。 

九、母校劉英偉副校長致詞 

    親愛的各位校友們大家好，由於古校長目前在德國姐妹校參訪，

所以特別要我今日出席與大家見見面，在此，我謹代表古校長跟大家



4 

致意。 

      首先，我先向大家自我介紹一下，我與古校長在屏東科技大學一

同共事八年，當教育部請古校長擔任屏東大學首任校長時，是希望能

把合校後的屏東大學，用心經營，並做出另一番作為，所以古校長請

我一同協助他。那時，我被他一句話所感動，他說：「你希望屏東能夠

成長，那麼，有機會的話，你為什麼不自己投入呢？」。古校長是個非

常有雄心壯志的人，所以當初我也就義不容辭的跟他來屏東大學。我

在屏東科技大學與古校長共事期間，服務的職務，從總務長、主任秘

書到副校長，所以也瞭解古校長做事的風格。 

      合校的第一年，古校長在巡視校園時，看到已有多年歷史的校友

之家，沒有好好利用，相當可惜，所以請實習就業輔導處校友服務組

規劃整建，才有現在一個校友之家的會館，供校友聚會及住宿。 

      另外，三年來我們把原兩校的校區持續進行設施改善工程。屏東

大學的校友在各行各業都非常優秀。最後，謹代表母校祝福大家，也

希望校友總會新的一屆來臨，能帶給母校及學生能有一個很好的力

量，謝謝大家，也預祝今天大會成功，謝謝！ 

十、會務報告(如附件 3-1，p8、附件 3-2，p11) 

    （一）理事會務報告－如會議手冊附件 3-1。 

    （二）監事會務報告－由伍和俊常務監事報告。 

          105 年度開支收入一切合法，在此提供收支決算表如附件 3-3

與 105年現金出納表如附件 3-4。 

十一、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會 105年度收支決算表（如附件 3-3，p12）及現金出納表（附

件 3-4，p13），請  討論。 

說明：本案於 106年 4月 8日業經本會第三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擬辦：經本次會員大會會議通過，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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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會 105年度財產目錄（如附件 3-5，p14）、基金收支表(如附

件 3-6，p15)及資產負債表(如附件 3-7，p16），請  討論。 

說明：本案於 106年 4月 8日業經本會第三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擬辦：經本次會員大會會議通過，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有關本會 106年度工作計畫案（如附件 3-8，p17），請  討論。 

說明：本案於 106年 4月 8日業經本會第三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擬辦：經本次會員大會會議通過，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有關本會 106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 3-9，p18），請  討論。 

說明：本案於 106年 4月 8日業經本會第三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擬辦：經本次會員大會會議通過，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擬修正本會組織章程第 28條規定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 106 年 4 月 8 日本會第三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決議，爰于修正

本章程。 

二、為鼓勵應屆畢業生加入本會，修正第 28條第 1項第 1款，新增「應

屆畢業生入會費新台幣 300元，第一年得抵常年會費」。 

三、檢附本會組織章程第 28 條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3-10，P19）

暨其草案全文(如附件 3-11，P20)。 

擬辦：經本次會員大會會議通過，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另附帶決議，本案追溯今年 106 年度應屆畢業生，並請

母校協助通知 106年度畢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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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林福榮會員 

    案由：建請母校教育學院更名為屏師教育學院，請討論。 

    說明：因新竹教育大學與清華大學合併後，仍保留竹師教育學院。母

校屏師歷史悠久，並有著深厚的師培傳統，雖改成國立屏東大

學，建請將教育學院更名為「屏師教育學院」。 

決議：轉知母校參辦。 

 

提案二                                   提案人：林幼雄會員 

    案由：建請將公教人員年金改革案轉知相關單位，請討論。 

    說明： 

一、建請將教育人員的付出之辛苦及貢獻，寫成一封信，並寄給相

關主管機關。 

二、思考如何推動，讓退休人員可以貢獻心力，並享受應有的福利，

也讓我們的學生，有很好的競爭力，走出台灣、迎向國際。 

    決議：轉知相關單位參辦。 

 

十三、第四屆理監事選舉 

      (一)依本會組織章程第 15 條規定：設理事 25 人、監事 5 人，由會

員大會選舉之，分別組織理事會、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監

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5 人，候補監事 1 人，

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二)請協助推薦監票人員 2名。  

          ※ 發票人員：蕭郁霖、鍾江和、于慈慧 

          ※ 唱票人員：邱宜凡、張巧芸 

          ※ 記票人員：謝秉均、駱維得 

          ※ 監票人員：66級張瑞淵校友、90級李孟翰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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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得票數：(依得票數高低排序) 

             理事得票數： 

編號 侯選人 得票數 編號 侯選人 得票數 

1 陸又新 88 14 方春意 60 

2 劉祿德 83 15 蔡文正 58 

3 劉明宗 80 16 曾麗華 55 

4 陸任富 80 17 趙康伶 53 

5 陳國華 77 18 張耀星 51 

6 蘇吉雄 69 19 林幼雄 50 

7 蕭東成 68 20 黃瑞光 47 

8 林月盛 64 21 陳寶條 46 

9 蔡吉雄 62 22 林燕釧 46 

10 尤秋田 62 23 簡秀治 46 

11 陳哲男 61 24 劉永雄 44 

12 周玉霜 61 25 林福榮 39 

13 江文吉 60  

            監事得票數：  

編號 侯選人 得票數 編號 侯選人 得票數 

1 李燕妹 98 4 林敬欽 66 

2 伍和俊 92 5 李雅婷 54 

3 黃昭成 77  

※  理（監）事當選人：  
理事當選人：陸又新、劉祿德、劉明宗、陸任富、陳國華、 
            蘇吉雄、蕭東成、林月盛、蔡吉雄、尤秋田、 
            陳哲男、周玉霜、江文吉、方春意、蔡文正、 
            曾麗華、趙康伶、張耀星、林幼雄、黃瑞光、 
        陳寶條、林燕釧、簡秀治、劉永雄、林福榮 
後補理事：李孟翰、周金輝、李清聖、葉運偉、王建臺 
監事當選人：李燕妹、伍和俊、黃昭成、林敬欽、李雅婷 
後補監事：陳建昌 

十四、散會：當日中午 12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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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會務報告 

一、 參加各級校友返校同學會活動，並致贈本會紀念品： 

（一）105年 7月 7日原屏師辦理 75級乙班畢業 30週年同學會。 

（二）105年 7月 15日原屏師辦理 75級甲班畢業 30週年同學會。 

（三）105年 10月 8日原屏師 70級畢業 35週年同學會。 

（四）106年 3月 24日原屏師 65畢業 40週年同學會。 

（五）106年 3月 29日原屏師 46畢業 60週年同學會。 

以上各級校友於同學會後，共捐款新臺幣 1萬 9,360元整予本會。 

二、為增進與校友暨母校之聯繫，辦理或出席下列活動： 

(一)65級鄭英耀校友於 105年 8月 1日榮任國立高雄中山大學校長一

職，本會致贈花卉盆景敬賀。 

(二)52 級顏逢郎校友於 105 年 10 月 9 日在高雄市文化中心至真一館

舉辦「遊蹤尋藝 2016 顏逢郎創作個展」，本會致贈花卉盆景敬

賀。 

(三)105 年 11 月 18 日本會陳道南榮譽理事長偕同本會工作同仁，前

往花蓮縣鳳林鎮拜訪並致贈禮物予資深校友林先華校長(日治時

期本校第一屆講習科，目前高齡 91歲)。 

（四）105年 11月 26日本會陳道南榮譽理事長及蔡東源代理理事長偕

同本會工作同仁，前往高雄市美術館參加 52級黃光男校友《旅新

萬里情-黃光男的文人藝術」》開幕活動。 

(五)105 年 12 月 11 日本會蔡東源代理理事長偕同本會會員出席母校

校慶活動，並於當日中午舉辦校慶校友聯誼餐會，總計席開 15

桌，逾 150餘位校友共襄盛舉。 

(六)105 年 12 月 17 日蔡東源代理理事長偕同本會工作人員至高雄市

美術館參加 52 級黃光男校友《旅新萬里情-黃光男的文人藝術》

講座、《【景象臺灣】新書發表暨簽書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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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6年 1月 24日本會蔡東源代理理事長偕同本會理監事參加母校

「105年度年終餐會」活動。 

(八)本會蔡俊傑常務理事於 106 年 2 月仙逝，本會代理理事長偕同本

會工作同仁於 106年 3月 5日前往台中市參加公祭及悼致奠儀。 

(九)106 年 6 月 3 日本會陳道南榮譽理事長及陸任富常務理事參加母

校「105學年度畢業典禮」活動。 

三、經費補助母校辦理各項活動： 

（一）105 年 8 月 4 日補助母校仁輔社辦理「海外僑校服務計畫之飛

「越」國境之「南」-屏大仁輔社南僑校服務計畫」活動經費計

新臺幣 2萬元整。 

（二）106 年 1 月 24 日補助母校辦理「105 年年終餐會」活動經費，

計新臺幣 6,000元整；陸又新常務理事個人補助計新臺幣 6,000

元整。 

 (三)106 年 6 月 20 日補助母校視覺藝術學系辦理「106 級畢業展演

【22
。
N】演出」活動經費計新臺幣 2萬元。 

以上活動合計補助新臺幣 5萬 2,000元整。 

四、辦理清寒獎助學金審查暨頒發事宜： 

（一）105年 11月 12日業經本會第三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

補助「蘇吉雄與洪雪惠校友伉儷清寒獎助學金」各新臺幣伍萬元

整，予應用化學系楊庭伃與教育學系吳集玉等 2名同學；另通過

「林茂雄校友清寒獎助學金」各新臺幣 1萬元，予會計學系陳詠

晴、黃鈺綺、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張瑜庭、財務金融學系溫莉玲

等 4名同學。 

(二)106 年元月 4 日於母校林森校區校友之家一樓，由本會蔡東源代

理理事長及吳茉朱秘書長分別親頒獎助學金予 6名獲獎同學。 

五、辦理傑出校友暨校友會績優幹部遴選： 

    (一)105年 10月 12日召開「105年度傑出校友暨校友會績優幹部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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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會議，經評審委員選出傑出校友 44 級蕭東成校友、65

級陳鵬飛校友、80級暑期進修部葉輝光校友、87級語教系曾啟瑞

校友、87 級音樂系張超倫校友、91 級語教系王勝忠校友、94 級

視藝所林容如校友、95級資訊系謝旻儕校友、97級教行所巫有鎰

校友、98 級國企所陳俊德校友、98 級國企所洪雪娥校友、99 級

教行所楊英雪校友等共計 12 名、校友會績優幹部 42 級熊潤珍校

友。 

(二)105 年 10 月 19 日函請母校辦理「傑出校友暨校友會績優幹部」

表揚事宜。 

    (三)105年 11月 25日召開「105年度傑出校友暨校友會績優幹部評審

委員會」臨時會議，經評審委員選出校友終身貢獻獎 52級黃光男

校友。 

六、本會會員人數： 

截至 106年 5月 31日止，本會計有一般會員 363人、終身會員 78

人，合計 441人。 

七、本會經費： 

截至本 106 年 5 月 31 日止，本會經費結餘總額為新臺幣 172 萬

4,647元整；另，蘇吉雄與洪雪惠校友伉儷清寒獎助學金專款經費結餘

總額為新臺幣 71萬 9,253元整，林茂雄校友清寒獎助學金專款經費結

餘總額為新臺幣 41 萬 7,366元整。上述獎學金專款皆已存入郵局辦理

一年定期儲金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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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捐款明細表（105.6.1-106.5.31） 

  單位：元 

姓名 捐款金額 姓名 捐款金額 姓名 捐款金額 

黃春木 500 李燕妹 1,000 林俊展 2,000 

張瑞淵 1,000 劉明宗 1,000 林秋鶯 1,000 

林瑞景 454 王建臺 1,000 方素敏 1,000 

韋三貴 1,000 
屏師 70級
同學會 13,360 熊潤珍 8,000 

楊枝木 500 曾麗華 2,000 李燕妹 2,000 

黃瑞光 1,000 黃昭成 1,000 焦恩勤 10,000 

黃瓊枝 1,000 江文吉 1,500 黃花 1,000 

龔榮熙 5,000 陳哲男 200,000 賴德妹 1,000 

羅幼珍 500 陸又新 8,000 蘇靜 1,000 

盧俊明 20,000 王天生 5,000 賴催慶 1,000 

林瑞芳 3,000 黃瑞光 1,500 連惠蘭 1,000 

楊素貞 2,000 陳茂雄 1,000 童貴和 1,000 

75級甲班
校友 6,000 鄧朝順 2,000 李堯端 1,000 

林陳桂香 500 楊秋南 4,000 龔榮級 1,000 

張耀星 2,000 林正峯 2,000 羅文輝 1,000 

陳寶條 500 葉輝光 3,000 方金柱 1,000 

陳秀光 500 黃嘉崑 3,000 謝倉庚 1,000 

陳秋泉 1,500 張富美 10,000 陳英生 1,000 

林福榮 500 楊國雄 2,000 陳祝嬌 1,000 

張玉梅 1,000 廖興起 3,000 古從妹 1,000 

張益閔 500 許美麗 2,000 鄭再生 1,000 

蔡東源 1,000 林鳳麗 2,000 徐清華 2,000 

陳道南 1,000 吳繼美 2,000 江文吉 1,500 

伍和俊 1,000 張琦珊 2,000 總 計 36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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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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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 

 



14 

附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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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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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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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8 

106年度工作計畫(106.01.01─106.12.31) 

項目 工作說明 辦理時程 
一、會務   

(一)理監事聯席會 1.召開會議執行大會之決議事項。 
2.擬定下年度之工作計畫及預算。 

3、7、11月份召開 
 

(二)會員大會 召開年度大會 7月份召開 
(三)其他   

        1.會籍管理 會員名冊依續建檔。 隨時更新 
        2.財務管理 會員捐款、會費收支 隨時辦理 
        3.行銷推廣 行銷推廣本會會務相關物品(含紀念品)及活動辦理 隨時辦理 
        4.其他 網頁資料維護 隨時更新 
二、業務   

(一)積極聯繫校友，擴增校友
總會人數 

辦理各地校友聯誼會、座談會等活動，鼓勵校友踴躍加入本會。 隨時進行 

(二)辦理校友關懷活動 1.參加校友展演暨發表活動。 
2.關懷弱勢校友。 
3.拜訪校友。 

 

(三)辦理傑出校友及校友會績
優幹部遴選 

辦理傑出校友及校友會績優幹部遴選作業，並召開遴選委員會會議。 於 106年 6月份函送各
單位推薦傑出校友及
績優幹部 

(四)協助辦理校友回娘家活動 1.參加 46、56、66、76、86級校友返校同學會。 
2.協助辦理各級校友返校參與母校校慶活動。 
3.辦理校慶校友聯誼餐會。 
4.辦理與母校聯誼之校友球賽、音樂會、畫展、職涯講座等相關活動。 

 

(五)補助母校各項活動經費 1.補助母校各系所辦理系級畢業展演，每次活動補助經費上限以新臺幣
2萬元為原則。 

2.補助母校學生社團展演及社會關懷服務活動，每次活動補助經費上限
以新臺幣 5千元為原則。 

 

(六)補助母校在校學弟妹獎助
學金 

1.辦理緊急紓困獎助學金。 
2.辦理補助本會「蘇吉雄與洪雪惠校友伉儷清寒獎助學金」及「林茂雄
校友清寒獎助學金」予母校在學學子。 

於當年度 11 月間召開
理監事會議討論各項
獎助學金補助名單 



18 

附件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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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0 

 

國立屏東大學校友總會組織章程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八條： 

本會經費來源： 

一、個人會員常年會費、入會費

新台幣 500 元，第一年得抵

常年會費。 

二、榮譽會員常年會費、入會費

新台幣 500 元，第一年得抵

常年會費。 

三、終身會員一次繳交會費新台

幣 1萬元以上。 

四、社會、會員捐款。 

五、政府補助。 

第二十八條： 

本會經費來源： 

一、個人會員常年會費、入會費

新台幣 500 元，第一年得抵

常年會費；應屆畢業生入會

費新台幣 300 元，第一年得

抵常年會費。 

二、榮譽會員常年會費、入會費

新台幣 500 元，第一年得抵

常年會費。 

三、終身會員一次繳交會費新台

幣 1萬元以上。 

四、社會、會員捐款。 

五、政府補助。 

為鼓勵應屆畢業

生加入新會員，

特優惠入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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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1 

 

國立屏東大學校友總會組織章程草案全文 

97年 6月 7日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100年 6月 25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103年 7月 5 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104年 7月 11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106年 7月 15日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國立屏東大學校友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以非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增進校友情誼，推動教學、

研究、進修，並進行校友關懷服務，回饋母校，加強與母校聯繫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得依法設立分級組織，其名稱為：「縣

/市國立屏東大學校友會」。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屏東市民生路 4-18號，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任務： 

一、增進校友情誼，服務校友，促進校友團結互助。 

二、加強與母校聯繫，回饋母校。 

三、協助教育發展事項。 

四、協助母校發展事宜。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年滿 20歲)：現(曾)為屏東大學、屏東教育大學(含屏東師 

範學校、屏東師範專科學校、屏東師範學院)、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含 

屏東商業專科學校)之師生者。 

二、榮譽會員：凡贊成本會宗旨之公私立機構、團體或個人，或對屏東大 

學有特殊貢獻、熱心贊助者。 

三、終身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並一次繳交會費新臺幣 1萬元以上者。 

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第 八 條  會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為一權。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並享有本會福利及設施之

權利。 

未繳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 2 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由經

理事會審核通過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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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會員若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警

告或停權處分，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職權，

監事會為監察機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經理監事聯席會議決

議改為會員代表大會，依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會設理事 25 人、監事 5人，由會員大會選舉之，分別組織理事會、監事

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5 人、候補監事

1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當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之資格。 

二、選舉、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七、召開理事會或會員大會。 

八、執行法令及本章程規定之任務。 

九、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7 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

為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總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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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或執行職務有困難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

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 1 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

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

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

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為 3年，連選得連任。理監事出缺時由候補

理監事分別依序遞補，以補足前任任期為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

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事情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其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會務。為協助會務，特聘創會理事

長為榮譽理事長，得聘顧問若干人，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

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

事會另定之。 

第 1 項顧問以本會卸任理事長及母校卸任校長為原則，此屬終身榮譽，無

任期限制。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三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本會會員大會每年舉辦一次，由理

事長召集之。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

但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決議，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

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十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四條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一會員以

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多數決決議之。但下列事項之決

議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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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已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

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以書面之同意行之。 

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六條  理、監事會每四個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或理監事聯席會。 

第二十七條  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理事、

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二十八條  本會經費來源： 

一、個人會員常年會費、入會費新台幣 500元，第一年得抵常年會費；應

屆畢業生入會費新台幣 300元，第一年得抵常年會費。 

二、榮譽會員常年會費、入會費新台幣 500元，第一年得抵常年會費。 

三、終身會員一次繳交會費新台幣 1 萬元以上。 

四、社會、會員捐款。 

五、政府補助。  

第二十九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三十 條  本會每年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

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於年度開始前報告主管機關核備。於年度

終了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

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

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三十一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經 97年 6月 7日會員大會審議通過，並經內政部 97年 6月 19日台

內社字第 0970100614號函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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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理監事會議紀錄 

4-1  國立屏東大學校友總會第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5 年 7月 30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母校民生校區五育樓四樓第四會議室 

參、主席：蔡東源代理理事長                                   記錄：沈郁娟 

肆、出（缺）席理、監事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陳榮譽理事長、龔榮熙老師與各位理監事，大家早安！首先，感謝各位理監

事對本會的支持及撥冗參與。由於本次因有原屏商校友新加入，故依本會組織章

程第七條之規定，先進行新會員入會資格審查，現在就讓我們針對以下提案進行

討論，謝謝各位！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 105 年度申請入會會員資格審核，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7條規定辦理，詳如附件一。 

二、105年度申請一般會員計 56名，終身會員計 2名，名單詳附件二，請審核

申請入會資格。 

決議： 

一、 除附件二所附名單外，另新增屏師 72 級黃火炎及屏商 100 年行銷與流通

管理學研究所朱展鋒等 2名校友申請加入一般會員。 

二、 審核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理監事暨會務報告： 

一、報告人：張耀星理事 

(一)45級畢業一甲子同學會於 105年 4月 16日在母校民生校區五育樓玄關

及堂舉辦，當日活動圓滿結束。感謝本會蔡理事長、母校古源光校長、

許蔚農處長、吳茉朱組長、沈郁娟小姐一同支持 45級同學會。活動結

束後，亦將剩餘款項計新臺幣 8萬 9,228 元分別捐入本會及母校校務

基金。 

(二)本校師專 65級畢業校友鄭英耀博士榮升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將於 105

年 8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3時在國立中山大學國際研究大樓 1 樓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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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舉辦就職典禮，歡迎各位理監事踴躍前往觀禮。 

二、報告人：吳茉朱秘書長 

(一)有關本校師專 65級畢業校友鄭英耀博士榮升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本會

已致贈蘭花盆景敬賀。 

(二)另有關恭賀訊息，亦公告於母校學校網頁、校友服務組網頁、本會網

頁及 FB，以表達本會對校友的關心及恭賀之意。 

捌、散會（同日上午 10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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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國立屏東大學校友總會第三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5 年 11月 12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母校林森校區校友之家(屏東市林森路 1 號) 

參、主席：蔡東源代理理事長                                   記錄：沈郁娟 

肆、出（缺）席理、監事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各位理監事，大家好！首先，感謝各位理監事對本會的支持及撥冗參與。現

在就請業務單位為大家進行工作報告，並針對以下提案進行討論，感謝各位！ 

陸、工作報告： 

一、本校 75 級甲班與乙班畢業校友分別於 105 年 7 月 7 日與 7 月 15 日在母校

林森校區校友之家舉行畢業 30週年同學會。活動結束後，75 級甲班將活動

結餘款計新臺幣 6,000元捐予本會，本會已於 105 年 7月 22 日開立收據予

該班同學會收執。 

二、本校 65級鄭英耀校友於 105年 8月 1日榮任國立高雄中山大學校長一職，

本會已致贈花卉盆景敬賀。 

三、補助母校仁輔社辦理「海外僑校服務計畫之飛「越」國境之「南」-屏大仁

輔社越南僑校服務計畫」活動經費計新臺幣 2萬元整。 

四、本校 70級畢業校友於 105 年 10 月 8 日在母校林森校區科學館 501 演講廳，

舉行畢業 35週年同學會。本會蔡東源代理理事長參與盛會，鼓勵校友踴躍

加入本會，並致贈本會紀念品。活動結束後，70 級同學會將活動結餘款計

新臺幣 1 萬 3,360 元捐予本會，本會已於 105 年 10 月 21 日開立收據予該

級同學會收執。 

五、本校 52 級顏逢郎校友於 105 年 10 月 9 日在高雄市文化中心至真一館舉辦

「遊蹤尋藝 2016顏逢郎創作個展」，本會已致贈花卉盆景敬賀。 

六、105 年 10 月 12 日辦理 105 年度屏東大學傑出校友暨校友會績優幹部評審  

委員會會議，經委員票選傑出校友計 12 名，校友會績優幹部計 1名，共計

遴選 13 名校友。 

七、105年 10月 19 日將本年度傑出校友暨校友會績優幹部當選名單，函送母校

核備。另完成傑出校友名單公告於相關網頁等事宜。 

八、自 105 年 6 月 1 日起至同年 10 月 31 日止，校友捐款至本會共計新臺幣 6

萬 8,314 元整，捐款芳名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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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款項已匯入本會並已開立收據予捐款人收執。 

八、本會截至 105 年 10月 31 日止，計有一般會員 362人、終身會員 75人，合計

437 人；另截至 105 年 10 月 31 日止，本會一般經費結餘總額為新臺幣 188

萬 1,294 元整；蘇吉雄與洪雪惠校友伉儷清寒獎助學金專款經費(含孳息)結

餘計新臺幣 81 萬 1,181 元整；林茂雄校友清寒獎助學金專款經費(含孳息)

結餘計新臺幣 45萬 2,795元整。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申請本會 105 年度「蘇吉雄與洪雪惠校友伉儷清寒獎助學金」與「林

茂雄校友清寒獎助學金」案，請  審查。 

說明： 

一、依據本會「蘇吉雄與洪雪惠校友伉儷清寒獎助學金設置要點」（附件一）

第 4點規定：「每年補助 2名，每名獎助新臺幣 5 萬元整」辦理；「林茂雄

校友清寒獎助學金設置要點」（附件二）第 4點規定：「每年補助 5名，每

名獎助新臺幣 1 萬元整」辦理。 

二、自 105 年 9 月 15 日起至同年 10 月 15 日止，共計受理「蘇吉雄與洪雪惠

校友伉儷清寒獎助學金」6件申請案、「林茂雄校友清寒獎助學金」6件申

請案。 

三、經初審後，全數符合申請資格(詳如附件三)，請審核。 

擬辦：獎助學金名單確認後，將進行後續頒獎事宜。 

決議：本案審查通過，補助名單如下述： 

一、補助「蘇吉雄與洪雪惠校友伉儷清寒獎助學金」之 2 名學生： 

1、應用化學系四年級─楊庭伃 同學 

2、教育學系二年級─吳集玉 同學 

二、補助「林茂雄校友清寒獎助學金」之 4名學生名單： 

1、會計學系三年級─陳詠晴 同學 

單位：元 

姓名 捐款金額 姓名 捐款金額 姓名 捐款金額 

黃春木 500  盧俊明 20,000  張玉梅 1,000  

張瑞淵 1,000  林瑞芳 3,000  70級同學會 13,360  

林瑞景 454  楊素貞 2,000  張益閔 500  

黃瑞光 372  75級甲班校友 6,000  蔡東源 1,000  

韋三貴 1,000  林陳桂香 500  陳道南 1,000  

楊枝木 500  張耀星 2,000  伍和俊 1,000  

黃瑞光 628  陳寶條 500  李燕妹 1,000  

黃瓊枝 1,000  陳秀光 500  劉明宗 1,000  

龔榮熙 5,000  陳秋泉 1,500  王建台 1,000  

羅幼珍 500  林福榮 500  總計捐款金額 6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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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計學系三年級─黃鈺綺 同學 

3、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二年級─張瑜庭 同學 

4、財務金融學系二年級─溫莉玲 同學 

 

捌、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本校傑出校友黃光男博士將於 105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2 時 30 分舉辦【旅

新萬里情－黃光男的文人藝術】開幕典禮，本會是否提供慶祝方案，請討

論。 

說明： 

  一、本校 52 級校友黃光男博士於 105年 11月 26 日起至 106 年 3月 5 日止，在

高雄市立美術館「301～304展覽室」舉辦【旅新萬里情－黃光男的文人藝

術】。 

二、為鼓勵校友踴躍參加，凝聚向心力，本會已於相關網站、FB請轉知該訊息。 

三、除鼓勵大家踴躍參加外，是否還有其他慶祝方案，請理監事提供卓見。 

決議：鼓勵校友踴躍參加開幕典禮。 

 

提案二 

案由：為凝聚校友向心力，本會將以理監事為主，邀請各級校友代表返校參加母

校校慶開幕典禮，並於典禮結束後舉辦校友聯誼餐會，請討論。 

說明： 

一、母校訂於 105年 12月 11 日(星期日)舉辦校慶開幕典禮。 

二、為鼓勵校友踴躍參加，凝聚向心力，典禮結束後將於屏東市晶滿儷宴舉辦

校友聯誼餐會。 

三、聯誼餐會除宴請本會理監事及本年度傑出校友外，請各位理監事協助邀約

各級校友代表，俾便母校校友服務組寄送邀請卡。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有關提供本會緊急紓困獎學金補助母校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三年級施盈盈

同學乙案，請討論。 

說明： 

  一、本會方春意理事因業務接觸，得知該生家庭情況特殊，身體健康不佳，須

藉由外界資助學費及生活費。 

二、該生不符合本會「蘇吉雄與洪雪惠校友伉儷清寒獎助學金」與「林茂雄校

友清寒獎助學金」之申請資格，擬提供本會緊急紓困獎學金予以資助。 

    決議：照案通過，並授權由本會理事長決定補助金額。 

 

玖、散會（同日中午 12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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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國立屏東大學校友總會第三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6 年 4月 8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母校林森校區校友之家(屏東市林森路 1 號) 

參、主席：蔡東源代理理事長                                   記錄：沈郁娟 

肆、出（缺）席理、監事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各位理監事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感謝各位理監事對本會的支持及撥冗參

與。此次理監事會議除討論本會預(決)算表、工作計畫及相關報表外，今(106)年的

會員大會要改選理監事。現在就請業務單位為大家進行工作報告，並針對以下提案進

行討論，感謝各位！ 

陸、工作報告： 

一、105 年 11 月 18 日本會榮譽理事長陳道南教授偕同本會工作同仁，前往花蓮

縣鳳林鎮，拜訪高齡 91歲資深校友林先華校長。 

二、105 年 11 月 26 日本會陳道南榮譽理事長及蔡東源代理理事長偕同本會工作

同仁，前往高雄市美術館參加 52 級黃光男校友《旅新萬里情-黃光男的文人

藝術」》開幕活動。 

三、為慶祝母校校慶活動，於 105 年 12 月 11 日中午舉辦校友聯誼餐會，總計席

開 15桌，逾 150餘位校友共襄盛舉。 

四、105 年 12 月 17 日蔡東源代理理事長偕同本會工作人員至高雄市美術館參加

52級黃光男校友《旅新萬里情-黃光男的文人藝術》講座、《【景象臺灣】新書

發表暨簽書會》活動。 

五、106 年 1 月 4 日在母校林森校區校友之家，頒發本會「蘇吉雄與洪雪惠校友

伉儷清寒獎助學金」各新臺幣伍萬元整，予應用化學系四年級楊庭伃同學與

教育學系二年級吳集玉同學等 2名；另頒發本會「林茂雄校友清寒獎助學金」

各新臺幣 1萬元予會計學系三年級陳詠晴同學、會計學系三年級黃鈺綺同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二年級張瑜庭同學、財務金融學系二年級溫莉玲同學等 4

名。 

六、106 年 1 月 24日蔡東源代理理事長及本會理監事參加母校「105年年終餐會」，

本會提供每個 1 千元，共 6 包紅包；陸又新常務理事個人提供每個 1 千元，

共 6包紅包，贊助母校「年終餐會活動摸彩」活動。 

七、本會蔡俊傑常務理事於 106 年 2 月逝世，本會代理理事長蔡東源偕同本會工

作同仁於 106年 3月 5日前往台中市參加公祭及悼致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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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 105 年 11 月 1日起至 106年 3月 15日止，校友捐款至本會共計新臺幣 29

萬 8,000 元整，捐款芳名如下述： 

 

※上述款項已匯入本會並已開立收據予捐款人收執。 

九、本會截至 106 年 3 月 15 日止，計有一般會員 360 人、終身會員 78 人，合計

438人；另截至 106 年 3月 15日止，本會經費結餘總額為新臺幣 187萬 6,990

元整；另，蘇吉雄與洪雪惠校友伉儷清寒獎助學金(含孳息)專款經費結餘總

額為新臺幣 71 萬 9,187元整，林茂雄校友清寒獎助學金(含孳息)專款經費結

餘總額為新臺幣 41 萬 7,329 元整。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會 105 年度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一，P5）及現金出納表（如附件二，
P6），請  討論。 

說明：請審議本會 105年度收支決算案及現金出納案，並於決議後提送會員大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會 105 年度財產目錄（如附件三，P7）、基金收支表（如附件四，P8）
及資產負債表（如附件五，P9），請  討論。  

說明：請審議本會 105 年度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並於決議後提
送會員大會。  

決議：照案通過。 

 

單位：元 

姓名 捐款金額 姓名 捐款金額 姓名 捐款金額 

曾麗華 2,000 廖興起 3,000 連惠蘭 1,000 

黃昭成 1,000 許美麗 2,000 童貴和 1,000 

江文吉 1,500 林鳳麗 2,000 李堯端 1,000 

陳哲男 200,000 吳繼美 2,000 龔榮級 1,000 

陸又新 8,000 張琦珊 2,000 羅文輝 1,000 

王天生 5,000 林俊展 2,000 方金柱 1,000 

黃瑞光 1,500 林秋鶯 1,000 謝倉庚 1,000 

陳茂雄 1,000 方素敏 1,000 陳英生 1,000 

鄧朝順 2,000 熊潤珍 8,000 陳祝嬌 1,000 

楊秋南 4,000 李燕妹 2,000 古從妹 1,000 

林正峯 2,000 焦恩勤 10,000 鄭再生 1,000 

葉輝光 3,000 黃 花 1,000 徐清華 2,000 

黃嘉崑 3,000 賴德妹 1,000 

總計金額 298,000 張富美 10,000 蘇 靜 1,000 

楊國雄 2,000 賴催慶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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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有關本會 106 年度工作計畫案（如附件六，P10），請 討論。 
說明：請審議本會 106年度各項工作項目，並於決議後提送會員大會。 
決議：工作計畫增列以下各項，餘照案通過。 
      一、製作本會紀念品。 
      二、辦理與母校聯誼之校友球賽、音樂會、畫展及職涯講座等相關活動。 

 

提案四 

案由：有關本會 106 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七，P11），請  討論。 
說明：依照本會 106 年度工作計畫編列 106 年度預算，請討論相關經費編列是否

允當，並於決議後提送會員大會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有關 106 年度校友總會會員大會舉辦日期、地點及方式，請  討論。 
說明： 
一、開會時間：106 年 7月 8 日(星期六)或 106年 7月 15日(星期六)。 
二、開會地點：假母校民生校區五育樓四樓第三會議室(暫定)。 
三、餐敘地點：採自助式，假母校民生校區「學生餐廳」1樓。 
四、經費概估：新臺幣 3萬元整（每人以 200元計，共計 150 人）。 

決議：開會時間訂於 106年 7 月 15日(星期六)，餘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為順利辦理本會第四屆理監事選舉，有關候選人員參考名單產生方式，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會組織章程第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當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

事候選人參考名單」辦理(如附件八，P12)。 
  二、建請每位理監事提供侯選人參考名單，並填於附表(附件九，P16)，提此次

會議討論。 
三、除上開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外，屆時將於選票上設空白欄位，以利全體

會員當場填入其他人選姓名並勾選。 
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母校應屆畢業生申請加入本會時，建議入會費優惠價格為新台幣 300 元，

請討論。 
說明：本會個人會員入會費為新台幣 500 元，為鼓勵應屆畢業生加入新會員，入

會費特優惠為新台幣 300元，第一年得抵常年會費。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本會組織章程，提會員大會討論。 

拾、散會（同日上午 11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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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作分工表 

組別 負責人員 成員 工作內容 備註 

總務組 沈郁娟 
事務組 1人 
生輔組 1人 

五育樓四樓第二、
三、四會議室、學生
餐廳、學生餐廳貴賓
室之空調、音響設備
等操控 
※請事務組於活動進行

前，將所借用之空間，

進行環境清潔作業。 

借用物品放置位置：
五育樓一樓玄關 
1.簽到桌 8 張（含桌
巾） 

2.報到用椅 20 張 
3.活動看板 7座 
4.絨布椅 13張 
5.手推車 1台 

資料組 沈郁娟 
劉秀香 
邱宜凡 
謝秉均 

會議手冊、識別證、
會員證、簽到單、投
票單及海報印製、禮
物（咖啡杯組）裝袋 

7月 10日（星期一）
前將報到用資料備齊
裝袋 

接待組 吳茉朱 
劉秀香 

工讀生 4人 
提袋分送、報到及引
導至會場 

1.上午 10 時 50 分請
秀香負責督導同仁
將合照用絨布椅置
放於五育樓玄關門
口階梯處。 

2.上午 11 時後，請秀
香負責督導同仁，將
重要物品收拾後，推
至民生校區1樓學生
餐廳音控室。 

3.請秀香上午 11 時
20 分掌控學生餐廳
餐會事宜。 

收費組 劉秀香 工讀生 1人 

1.收會費、開立收據
及會員證製發（秀
香） 

2.查詢會員繳費情
況（工讀生） 

議事組 吳茉朱 

工讀生 2人 
1.司儀（議程管控）
2.會場座位指引 

活動結束後，請將第
二、三、四會議室完
成場復事宜。 

沈郁娟 
1.會場錄音 
2.會議紀錄製作 

大會前機動支援其他
組別 

選務組 吳茉朱 
邱宜凡、謝秉均 
工讀生 2人 

理監事改選投票、開
票、唱票、計票等 

※理事票務工作- 
  邱宜凡、工讀生1名 
※監事票務工作- 
  謝秉均、工讀生1名 
※走動式收集選票工 
作-2位工讀生 

攝影組 沈郁娟 工讀生 1名 
活動全程拍照（含全
體會員、理監事合
影）及錄影 

 

 


